
上交所投教|2 分钟学 REITs：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试点项目有何特

点？ 

提起 REITs，不少投资者感到陌生。事实上，在我国 REITs 并非“新事物”，我

国 REITs 市场经历了前期私募 REITs的探索和尝试，在国内既有法律框架下发行

了具有相似功能的“类 REITs”产品。以上交所为例，截至 2020 年 7 月末，已

有 33单类 REITs产品发行，规模 562亿元。 

将目光转回当下，本次公募 REITs试点为何首选基础设施领域？试点项目又有何

特点？ 

正文： 

Q1：公募 REITs 试点为何首选基础设施领域？ 

首推基础设施 REITs 试点，其实原因很简单——我们拥有巨大的基础设施存量，

而且很多项目收益率和现金流都不错，可以为 REITs提供理想的资产来源。 

整体来看，我国发展基础设施 REITs 的优势有以下几点： 

①存量大 

我国基础设施存量超过 100万亿元，REITs的发展空间充足。据统计，仅 2003-2017

年，中国累计的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就高达 108万亿元。考虑一定的折旧率后，即

使按 1%的证券化比例计算，转化为 REITs 的规模也有望达到万亿级别。 

②增量多 

未来政策发力新基建，可选的底层资产会越来越丰富。我国每年新增的基建投资

规模超过 15 万亿元，统计局亦测算，我国基础设施整体存量水平约相当于发达

国家的 30%，还有较大增长空间。 

随着产业政策逐步向新基建方向倾斜，包括 5G 通信设施、城市轨交、数据中心、

特高压、新能源车充电设施等领域的投资，也有望为 REITs提供新的可选资产。 

③收益稳定 

很多成熟的基础设施，比如电力、水利、高速公路等项目，都有稳定的收入和现

金流，适合作为 REITs 的底层资产。 

Q2：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试点项目有何特点？ 

①聚焦重点行业 

优先支持仓储物流、交通、污染治理、市政工程等基础设施补短板行业项目。鼓

励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高科技产业园区，特色

产业园区等开展试点。 

②聚焦重点区域 



优先支持京津冀、长江经济带、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海南、长江三角洲等

重点区域。支持国家级新区、有条件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试点。 

③聚焦优质项目 

试点项目应当权属清晰，原始权益人或其所属项目公司合法持有底层资产的财产

权利；运营模式成熟、市场化、有持续、稳定的收益及现金流，来源具备较高分

散度，运营 3年及以上；底层资产已完成竣工验收，各项前期工作手续完备；企

业信用稳健、内部控制健全，最近 3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正文内容来源于：上交所投教公众号 

风险揭示书： 

基础设施基金采用“公募基金+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的产品结构，主要特点如下：一是

基础设施基金与投资股票或债券的公募基金具有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80%以上基金资产投

资于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并持有其全部份额，基金通过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持有基础

设施项目公司全部股权，穿透取得基础设施项目完全所有权或经营权利；二是基础设施基金

以获取基础设施项目租金、收费等稳定现金流为主要目的，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合并后基金

年度可供分配金额的 90%；三是基础设施基金采取封闭式运作，不开放申购与赎回，在证券

交易所上市，场外份额持有人需将基金份额转托管至场内才可卖出或申报预受要约。 

一、基金价格波动风险。基础设施基金大部分资产投资于基础设施项目，具有权益属性，受

经济环境、运营管理等因素影响，基础设施项目市场价值及现金流情况可能发生变化，可能

引起基础设施基金价格波动，甚至存在基础设施项目遭遇极端事件（如地震、台风等）发生

较大损失而影响基金价格的风险。 

二、基础设施项目运营风险。基础设施基金投资集中度高，收益率很大程度依赖基础设施项

目运营情况，基础设施项目可能因经济环境变化或运营不善等因素影响，导致实际现金流大

幅低于测算现金流，存在基金收益率不佳的风险，基础设施项目运营过程中租金、收费等收

入的波动也将影响基金收益分配水平的稳定。此外，基础设施基金可直接或间接对外借款，

存在基础设施项目经营不达预期，基金无法偿还借款的风险。 

三、流动性风险。基础设施基金采取封闭式运作，不开通申购赎回，只能在二级市场交易，

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四、终止上市风险。基础设施基金运作过程中可能因触发法律法规或交易所规定的终止上市

情形而终止上市，导致投资者无法在二级市场交易。 

五、税收等政策调整风险。基础设施基金运作过程中可能涉及基金持有人、公募基金、资产

支持证券、项目公司等多层面税负，如果国家税收等政策发生调整，可能影响投资运作与基

金收益。 

六、基础设施基金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法律法规）和交

易所业务规则，可能根据市场情况进行修改，或者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投资者应

当及时予以关注和了解。 

本风险揭示书的揭示事项仅为列举事项，未能详尽列明基础设施基金投资的所有风险。投资

者在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投资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熟悉基础设

施基金相关法律法规、交易所相关规则等，对其他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也应当有所了解和掌



握，并确信自己已做好足够的风险评估与财务安排，避免因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投资遭受难以

承受的损失。 

免责声明：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信息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

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该等信息作出决策。我们力求本材料信息准确可靠，但对这些信息

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不作保证，亦不对因使用该等信息而引发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